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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见字 (⒛ 18)第 168号

⒛19年郑州市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

法律意见书

致 :郑州市上街区财政局

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郑州市上街区财政局的委托 ,就⒛19年上街区土地储

备专项债券项目相关事宜,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           ,

本所律师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·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型愦务管理的意见》 (国发 (⒛ 14)

鲳号 )、 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 (国土资规 (⒛ 17)17号 )、 《关于印发 〈地方政

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库 (⒛15)83号 )、 《关于对地方政

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 (财预 (⒛15)225号 )、 《关于印发 〈地方政府

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预 (⒛ 16)155号 )、 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 (财预 (⒛17)89号 )、 《关

于印发 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(试行 )〉 的通知》 (财预 (⒛ 17)

62号 )、 《关于印发 (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综 (⒛ 18)8号 )、

《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》 (财综 (⒛16)4号 )等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,就⒛ 19

年上街区±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相关事宜,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

第-节 释义

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,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:

序号 简称 指 全称

1

上街区土储中心、

区土储中心

匕
日

+
日

郑州市上街区土地储备中心

2 上街区政府 指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

3 上街区国土局
匕
日 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

4 上街区规划局 指 郑州市上街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5 本项目 指 ⒛19年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

6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

7 本法律意见书 指
⒛19年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

书

8 《土地管理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9 《管理办法》 指 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

10 《债务管理意见》 指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

发 (⒛14)3号 )
《土地储备专项债

券管理办法》
指
《关于印发 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
(试行 )〉 的通知》 (财预 (⒛17)62号 )

12 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

第二节 声明

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,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:

一、本所律师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(试

行 )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,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

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二、本所律师承诺 ,己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

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;己严格履行法定职责,遵循勤勉尽责

和诚实信用原则 ,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,保证本法律意见

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

三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 目必备的法律文件 ,随同其他材料

一同上报,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
四、上街区土储中心己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,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

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,无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;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/

或印章均真实、有效;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。

五、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,本所律

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。

六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,并不涉及有关财务

会计、审计、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、

信用评级结论、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用,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

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七、本所律师承诺,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

责精神的免责声明。     ·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八、本所律师同意上街区土储中心部分或全部在 《实施方案》中自行引用本法

律意见书的内容,但作上述引用时,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九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的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授权,本法律意见书不得

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以上所述,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:

第三节 正文

一、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

(一 )上街区土储中心的基本信息

经核查上街区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 ,其持有上街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

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1241010674硐63娟91,名称:郑州市上

街区土地储备中心;宗旨和业务范围:为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土

地储备管理服务 ;芾刂定收购储备计划 ,适时收购储备土地 ;对实施 “优二兴三”和

企业改制的存量土地进行收购,经营和管理区政府依法收回的违法用地。闲置抛荒

土地和无主土地并纳入土地储各体系 ;对收购储备的土地进行拆迁、整理、出让前

的合同利用及组织预出让;筹集、运作和管理土地收购,储蓄和预出让资金;住所 :

河南省上街区中心路26号 ;法定代表人 :张志贤;经费来源 :财政补助收入;开办
5



资金:Y27万元;举办单位: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。

(二 )上街区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

⒛02年 4月 23日 ,上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成立区土地储备中心的批

复》 (上编 (⒛⒆)15号 ),同意成立上街区土地储备中心,事业单位,规格相当

于副科级,编制四名,其中领导职数一名,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,隶属区土地房

产管理局领导。

⒛04年 1月 13日 ,上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 《关于变更区土地储备中心隶属

关系的通知》 (上编 (⒛⒁ )03号 ),将隶属于区土地房产管理局领导的区土地储

备中心改由区人民政府领导,系 区政府直属事业机构,业务归口区土地房产管理局

领导。

⒛10年 3月 3日 ,中共上街区委、上街区人民政府下发 《关于印发<郑州市上街

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 (上文 (⒛ 10)16号 ),区土地储备中心由

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区国土资源局下设事业单位。

根据 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〈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(⒛ 18年版 )〉 的通知》

(自然资办函 (⒛18)503号),上街区土储中心己被列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

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,名录代码 Tα10106,据此,本所律师认为,上街区

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。

· 综上所述 ,本所律师认为,上街区土储中心系依法设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事业单位,其己被列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,具

备代表上街区实施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
二 、拟 收储土地项 目基本 情况

根据上街区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,本项目包含 7处拟收储地块,拟收储面积共

计 21腿。8223亩 ,地块基本情况如下 :

序号 项目名称 地块位置
拟收储面积
(亩 )

规划用途

1 峡窝镇北峡窝村项目
汝南路以东,漓江路

南北两侧
21.0321

居住、行政办

公用地

’

″ 峡窝镇沙固村项目
陇海铁路以南,昆仑

路东西两侧
101.104 工业用地

峡窝镇魏岗村项目
五云路以南,登封路

以西
茌73.4383 居住用地

6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地块位置
拟收储面积
(亩 )

规划用途

4 峡窝镇方顶村项目 方顶村 95.926 居住用地

5 峡窝镇柏庙村项目
五云路南北两侧,登

封路东西两侧
1169.9655

居住、医疗用

地

6 工业路街道办事处朱寨村项目
白云路以南、登封路

以东,淮阳路以西
192.8886 居住用地

7 工业路街道办事处东柏社村项目
蓝天路以北、通航六

路以东
134.4678 商业用地

合计 2188.8223

三、拟收储土地项 目调查情况

(一 )北峡窝村项目地块
·
 l、 地块概况

峡窝镇北峡窝村项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为汝南路以东,漓江路南北两侧,土地权

属为北峡窝村集体土地。经核查,北峡窝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,土地规

划性质居住、行政办公用地,储备面积 21.0321亩 ,拟出让面积 5。 羽18亩,储备开

始时间⒛18年,计划出让时间⒛21年 ,项 目资金总需求 128万元,预计土地出让

收入 1377.3g万元,本期债券拟使用金额 127.7656万元。

2〈 审批情况

(1)征地审批:                    "

⒛14年 6月 27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 ⒛13年度第五批

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14)819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北峡窝

村土地面积 20.1635公顷,同意上街区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方案。所批复面

积覆盖了本次拟收储的北峡窝村地块。

(2)规划审批:        
°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 10刁⒆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鲳 号),北峡窝村项 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居住用地和行政办公用地。未来将根据

收储项目进展逐步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

经核查 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3年度第五批乡镇建设征收

土地的通告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关于上街区⒛13年度第五批乡镇建设征收

土地补偿安置方案》,上街区政府批准了北峡窝村地块的征收方案,上街区国土局发

布了补偿安置方案。

⒛18年 3月 ⒛ 日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峡

窝镇北峡窝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组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土委会 (2018)2号 ),

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北峡窝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组 21.0321亩集体土地的征

收工作。目前征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。

(二 )沙固村项目地块

1、 地块概况

峡窝镇沙固村项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为陇海铁路以南,昆仑路东西两侧,土地权

属为沙固村集体土地。经核查,沙固村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,土地规划 ·

性质工业用地,储备面积 101.104亩,拟出让面积 85.757亩 ,储备开始时间 2018

年,计划出让时间 ⒛21年,项 目资金总需求 900万元,预计土地出让收入 2563.05

万元,本期债券拟使用金额 753。 ∝36万元。

2、 审批情况

(1)征地审批 :

⒛13年 7月 15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2年度第九批

·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3)904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沙固村

土地面积 4。 45狃 公顷。

⒛15年 4月 21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4年度第一批

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15)270号 ),同意上街区转用并征收峡窝镇等 2

个乡镇 (办事处 )老寨河村等 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、林地、园地等,征

收土地明细表显示,沙固村征收面积 2.2800公顷。

以上批复中载明的土地面积覆盖本次拟收储的沙固村地块。

(2)规划审批 :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10刁02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碉 号),沙固村项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工业用地。未来将根据收储项目进展逐步



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经核查 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2年度第九批乡镇建设征收

土地的通告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关于上街区⒛12年度第九批乡镇建设征收

土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

建设征收土地的通告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关于上街区⒛l4年度第一批乡镇

建设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》,上街区政府批准了沙固村地块的征收方案,上街区国

土局发布了补偿安置方案。

⒛18年 3月 6日 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上

街区峡窝镇沙固村村民委员会第三、四、五、六组村民组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

土委会 (⒛18)1号 ),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沙固村村民委员会第三、四、五、

六组村民组 101。
·
1⒄ 亩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,并明确了征地补偿标准。目前征地补

偿工作正在推进。

(三 )魏岗村项目地块

1、 地块概况

峡窝镇魏岗村项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为五云路以南、登封路以西,土地权属为魏

岗村集体土地。经核查,魏岗村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,土地规划性质居

住用地,储备面积 473。 鲳83亩,拟出让面积 狃1.1195亩 ,储备开始时间⒛18年 ,

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 ,项 目资金总需求 50OO万元,预计土地出让收入 1⒁ 365。 ∞ 7

万元,本期债券拟使用金额 2702。 腿⒅ 万元。

2、 审批情况

(1)征地审批

⒛14年 7月 3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3年度第四批乡

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14)830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魏岗村土

地面积 7.6147公 顷。

⒛15年 5月 15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4年度第二批

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15)655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魏岗村土地

面积 8.2495公 顷。

⒛ 15年 9月 2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5年度第三批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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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[(2o15)976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魏岗村土地

面积 14。 腿94公顷。

⒛15年 12月 10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5年度第一批

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5)1178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

窝镇武庄村等 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、林地、园地作为上街区⒛15年度第

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,同意上街区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方案,征收

土地明细表显示,魏岗村征收面积 5。 娟77公顷。

以上批复中载明的土地面积覆盖本次拟收储的魏岗村地块。

(2)规划审批 :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10902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·50号 ),魏岗村项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居住用地。未来将根据收储项目进展逐步

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经核查上街区政府发布的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3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、

⒛13年度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、⒛15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、⒛15年度第一批城

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的通告,以及上街区国土局发布的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3年度第

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、⒛13年度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征收、⒛15年度第三批城市

建设用地征收、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的补偿安置方案;上街区政府批

准了魏岗村地块的征收方案,上街区国土局发布了补偿安置方案。

⒛18年 8月 17日 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上

街区峡窝镇魏岗村村民委员会第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七村民组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

土委会 (⒛18)6号 ),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魏岗村村民委员会第一、二、三、

六、七组村民组 锊 3。 鲳83亩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,并明确了征地补偿标准。目前征

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。

(四 )方顶村项目地块

1、 地块概况

峡窝镇方顶村项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位于方顶村,土地权属为方顶村集体土地。

经核查,方顶村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 ,土地规划性质居住用地,储备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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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95.926亩 ,拟出让面积 95.92⒆ 亩,储各开始时间 ⒛18年 ,计划出让时间 ⒛21

年,项 目资金总需求 2780万元,预计土地出让收入 ⒛M6.31万元,本期债券拟使

用金额 2770.∞“ 万元。

2、 审批情况

(1)土地审批 :

⒛18年 4月 13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7年度第二批

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8)574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方顶村

集体建设用地 13。 ⒅30公顷,同意上街区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方案。该批复

中载明的土地面积覆盖本次拟收储的方顶村地块。

(2)规划审批 :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 10乇02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51号 ),方顶村项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居住用地。未来将根据收储项目进展逐步

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经核查 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

土地的通告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关于上街区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

土地补偿安置方案》,上街区政府批准了方顶村地块的征收方案,上街区̄国土局发布

孑补偿安置方案。

⒛18年 8月 10日 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上

街区峡窝镇方顶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组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土委会 (⒛ 18)

5号 ),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方顶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组 95.92GO亩集体土地

的征收工作,并明确了征地补偿标准。目前征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。   
′

(五 )柏庙村项目地块

1、 地块概况

峡窝镇柏庙村项 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为五云路南北两侧 ,登封路东西两侧,土地

权属为柏庙村集体土地。经核查,柏庙村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,土地规

划性质居住、医疗用地,储备面积 1169.9655亩,拟出让面积 1026.1287亩 ,储备

开始时间⒛ 18年 ,计划出让时间⒛21年 ,项 目资金总需求 9000万元,预计土地出



让 收 入 242773.⒛ 万 元 ,本 期 债 券 拟 使 用 金 额 6757.75∞ 万 元 。

2、 审扌比
J青
况

(1)土地审批 :

⒛15年 4月 30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4年度第一批

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5)29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柏庙村

土地面积 14.9453公顷,同意上街区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方案。

⒛15年 12月 10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5年度第一批

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5)11囵 号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

窝镇武庄村等 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、林地、园地作为上街区⒛15年度第

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,同意上街区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方案,征收

土地明细表显示,柏庙村征收面积 21。 冱3o7公顷。

⒛15年 12月 q0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5年度第三批

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15) 1179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

窝镇等 2个镇武庄村等 3个村集体耕地、园地等作为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。

征收土地明细表显示,柏庙村征收面积 11.6058公顷。          丨

⒛17年 7月 7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6年度第四批乡镇

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7) 587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柏庙村土

地共计 44.3232公顷。              :

上述批复中载明的土地面积覆盖本次拟收储的柏庙村地块。

(2)规划审批 :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10刁∞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52号 ),^柏庙村项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居住用地和医疗卫生用地。未来将根据收

储项目进展逐步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经核查上街区政府发布的关于落实上街区⒛ 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、

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、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、⒛16年度

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通告,以及上街区国土局发布的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4年度

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、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、2015年度第一批城



乡挂钩试点项目、⒛16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,上街区政府批

准了柏庙村地块的征收方案,上街区国土局发布了补偿安置方案。

⒛18年 10月 12日 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

区峡窝镇柏庙村村民委员会第五组村民组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土委会 (⒛ 18)

7号 ),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柏庙村民委员会第五组村民组 ⒛3.8107亩集体土地

的征收工作,并明确了征地补偿标准。目前征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。

(六 )朱寨村项目地块

1、 地块概况

工业路街道办事处朱寨村项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为白云路以南、登封路以东,淮

阳路以西,土地权属为朱寨村集体土地。经核查,朱寨村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

备计划,土地规划性质居住用地,储各面积 192.8886亩 ,拟出让面积 146.7175亩 ,

储备开始时间⒛18年 ,计划出让时间⒛21年 ,项 目资金总需求 16硐 万元,预计土

地出让收入 37237.硐 万元,本期债券拟使用金额 1541.13娟 万元。

2、 审批情况

(1)用地审批 :

⒛15年 5月 8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4年度第三批城市建

设用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2015)428号 ),同意上街区转用并征收工业路街道办事处朱寨

村集体耕地、林地等,征收朱寨村集体建设用地,共计⒛。GG01公顷,同意上街区国土局

拟定的农用地专用方案、征收土地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。该批复中载明的土地面积覆盖

本次拟收储的朱寨村地块。

(2)规划审批 :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10刁⒆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53号 ),朱寨村项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居住用地。未来将根据收储项目进展逐步

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⒛16年 10月 13日 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

上街区朱寨第t、 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土委

会 (⒛16)4号 ),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朱寨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股份经济



合作社 V9.5163亩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,并明确了征地补偿标准。目前征地补偿工

作正在推进。

(七 )东柏社村项目地块

1、 地块概况

工业路街道办事处东柏社村项目地块的地理位置为蓝天路以北、通航六路以东 ,

土地权属为东柏社村集体土地。经核查,东柏社村地块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 ,

土地规划性质商业用地,储备面积 134。 46鸭 亩,拟出让面积 102。 M19亩 ,储备开

始时间⒛18年 ,计划出让时间⒛21年 ,项 目资金总需求 1350万元,预计土地出让

收 入 16175.26万
元 ,本 期 债 券 拟 使 用 金 额 347.02⒅ 万 元 。

2、 审批情况

(1)用地审批 :

⒛15年 12月 31日 ,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 《关于郑州市上街区⒛15年度第二批城乡 ·

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》(豫政土 (⒛ 15)1235号 ),同意上街区征收峡窝镇等 2

个镇 (办事处)武庄村等 3个村集体土地共计 ⒛。阢⒛ 公顷作为上街区⒛15年度第二批

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,征收土地明细表显示,东柏社村征收面积 8。 αGO公顷。

(2)规划审批 :

根据 《上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(⒛ 10刁 020年 )调整完善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住

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上街区土地储备项目地块相关规划的函》(上住建函 (2018)

口M号 ),东柏社村项目地块规划范围内控制为商业用地。未来将根据收储项目进展逐

步完善地块规划审批。

(3)征地补偿 :

经核查 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上街区⒛15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时点项

目征收土地的通过》、《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关于上街区 2015年度第二批城乡挂

钩时点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》,上街区政府批准了东柏社村地块的征收方案 ,

上街区国土局发布了补偿安置方案。

⒛16年 10月 17日 ,上街区土地管理委员会作出 《关于对区土地储备中心征收

上街区东柏社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方案的批复》(上土

委会 (⒛16)15号 ),要求区土储中心尽快实施东柏社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股份

经济合作社 303.5541亩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,并明确了征地补偿标准。目前征地补



偿工作正在推进。

小结 :

综上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拟收储项目地块均己列入上街区土地收储计划 ,并

己取得有权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,规划部门己对地块进行土地利用的设计规划 ,

后续将根据收储进度完善其他审批事项。本次拟收储项 目地块的拆迁安置、补偿标

准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征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

日,本次拟收储项目地块的收储工作己实施并正在推进 ,具有土地储备方面的资金

需求。

四、本项 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

(一 )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

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。

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河南分所,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核发的 《营业执照》,统=社会信用代码:914101OOMA40DGQ蹈 D,并持有河南省财政

厅核发的 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,分所执业证书编号:110001⒅41OG,其经

营范围为:审查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告;验证企业资本、出具验资报告;办

理企业合并、分离、清算事宜的审计业务,出具有关报告;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

审计;代理记账;会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;法律、法规规定的ˉ

其他业务。具备从业资质。

(二 )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

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 ,

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 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

31410O0041弼 0553Xg,己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。具备从业资质。

五、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 ,本所律师认为 :

(一 )上街区土储中心系依法设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,己被列入

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,具备土地储备机构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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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项目地块均己列入上街区土地储备计划,己取

得有权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,规划部门己对地块进行土地利用的初步规划,土

地收储的其他审批手续正在办理进程中,征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,尚需进行后续土

地储备工作。

(三 )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捌份,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以下无正文 )

16



(本页无正文,为 《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郑州市上街区土地储备项

目法律意见书》签字页)

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(盖章) 经办律师 :

负责人 :

二○一八年十二月十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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